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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man decision is not common in the Ode肘， a!'d not an
easy type to fit into a government anyway.

"What Free China must do, however, is to continue K
Y. Yin's policies and ways of getting things done, and keep
Taiwan's economy mo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it has
gone in the p己 st 10 years. It must also convince the world
that it is doing just that, for Taiwan more than most
countries is dependent on free world confidence business
and an intermingling of business in other countries via
trade and invements is the best way to maintain political
support K. Y. Yin knew it , and inspired foreign business
men to have confidence in Taiwan."

遍
接

〈
凸
尹
仲
容
學
長
生
前
是
掌
理
國
家
財
富
的
財
經
大
員
，
但
其
本
人
兩
柚
請

風
，
是
眾
所
坦
知
肯
做
事
而
不
愛
錢
的
官
。
當
尹
氏
於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交
卸
經
濟
部
長
的
戰
書
時
，
生
活
清
苦
，
二
年
多
企
靠
尹
夫
人
在
圈
子

裹
蓋
辯
舍
、
養
來
亭
鶴
賣
鶴
蛋
過
日
子
，
有
關
當
局
當
時
知
道
這
事
，

都
大
為
感
動
。

A
尹
仲
容
學
長
是
出
名
的
孝
于
。
九
歲
喪
父
，
從
小
目
耳
，
自
母
采
父
職
的
老

太
太
帶
大
的
。
老
太
太
有
一
手
刺
繡
的
好
技
藝
，
老
太
太
常
說
:
「
仲

容
所
讀
的
書
，
都
是
哉
一
針
一
針
繡
來
的
。
」
老
太
太
在
湖
南
曾
經
做

過
前
繡
學
校
的
校
長
，
現
已
九
三
高
齡
。

A
尹
氏
的
大
公
子
尹
底
是
美
國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的
物
理
學
博
士
，
現
在
往

邦
執
教
。
二
公
子
尹
宙
學
的
是
建
集
。

當
尹
氏
府
發
前
，
清
華
研
究
所
正
在
接
洽
尹
氏
的
大
公
子
尹
忍
返
國

講
學
一
年
，
于
學
長
很
關
心
的
說
..

「
向
來
順
便
娶
個
媳
婦
吧
，
我
也

司
以
早
點
拉
布
的
子
。
」
不
料
娶
媳
婦
抱
孫
子
的
願
望
尚
未
了
卸
已
作
吉
。

A
各
界
前
往
積
儀
館
申
祭
尹
件
容
學
長
達
五
千
餘
人
，
轎
車
、
交
通
車
為

數
達
五
百
餘
輛
以
上
，
白
馬
素
車
，
績
偉
館
前
交
通
擁
塞
。

接
統
計.•

各
界
報
聯
達
五
四
六
對
，
說
梓
二
六
一
帽
，
花
園
六
三

0

個
，
其
他
小
花
盤
，
十
字
架
等
不
計
其
數
，
尤
其
是
親
聯
佈
漏
了
整
個

站
儀
館
，
臨
風
招
展
。

A
極
繁
殖
儀
館
門
前
，
約
有
二
千
多
民
眾
夾
道
而
立
致
哀
。
位
們
與
尹
學

長
京
眛
生
平
，
但
問
樣
有
感
於
國
失
撫
材
之
戚
。
站
起
頭
行
列
至
陽
明
山

途
中
，
沿
途
人
眾
多
鳴
砲
致
敬
，
尹
學
長
雖
已
現
歸
天
圈
，
精
神
長
躍

人
間
，
此
其
所
謂
「
、
永
生
」
乎
叮

巴拉

間也

間
十
七
年
閏
月
間
以
來
的

外
艦
貿
易
管
理
改
進
措
施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以
前
，
政
府
對
於
外
涯
貿
易
之
管
理
，

比
較
側
重
於
誰
口
外
涯
之
控
制
及
國
內
工
業
之
保
護
，
故
踩

行
多
一
兀
涯
率
及
進
口
額
制
度
，
並
對
貿
易
商
申
請
進
口
物
資

，
嚴
加
限
制
，
同
時
凍
結
新
設
貿
易
商
登
記
。
虹
等
辦
法
雖

曾
發
生
相
當
預
期
效
果
，
但
因
出
口
控
率
偏
高
，
轍
出
困
難

，
若
干
工
業
呈
現
產
剩
銷
滯
現
象
，
並
因
廉
價
原
料
外
涯
之

一
核
配
，
若
干
工
業
不
求
進
步
，
甚
且
將
進
口
原
料
轉
讓
而
坐

獲
厚
利
，
另
一
方
面
則
因
停
止
新
設
貿
易
商
登
記
，
牌
照
頂

一
蠶
盛
行
。
為
糾
正
此
種
工
商
業
病
態
，
但
進
輸
出
，
政
府
控

於
四
十
七
年
三
月
頒
行
「
改
進
外
涯
貿
易
方
累
」
，
實
施
外

幫
貿
易
改
革
，
其
自
謀
為
改
行
單
一
在
卒
，
放
寬
進
出
口
管

制
，
並
簡
化
輸
出
入
于
艙
，
便
對
外
貿
易
及
經
濟
活
動
怯
復

正
常
化
，
以
利
國
家
經
濟
的
長
期
發
展
。
迄
今
將
近
五
年
來

，
所
有
一
切
外
腔
貿
易
管
理
持
施
，
均
係
本
此
方
案
之
精
神

而
來
，
拉
合
院
如
次

••

壹
、
涯
平
共
結
涯
設
、
方
面

四
十
七
年
凹
月
十
二
日
外
涯
改
革
重
要
白
棋
之
一
為
推

行
車
一
、
嘔
心
卒
，
並
維
持
涯
率
之
穩
定
，
以
利
對
外
貿
易
進
行

一
，
其
主
要
措
施
有
如
下
列
各
項

••

一
、
完
成
單
一
灌
率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外
法
改
革
時
，
先
將
過
去
近
十

種
程
車
簡
化
為
每
美
元
對
二
四
﹒
七
八
及
三
六
﹒
三
八
元
兩

佰
涯
率
問
年
十
一
月
廿
一
日
進
一
步
簡
化
為
三
六
.
三
八
元

一
種
值
率
，
並
將
原
作
為
構
成
涯
率
一
部
份
之
按
基
本
涯
率

加
征
二
成
防
備
捐
予
以
取
消
，
改
按
進
口
說
率
帶
征
。
三
六

﹒
三
八
一
兀
之
涯
率
仍
係
二
四
﹒
七
八
一
兀
之
基
本
涯
丰
加
一
一

.
六
0
元
之
結
涯
證
牌
價
而
構
成
，
為
進
一
步
簡
化
程
率
結

構
，
故
四
十
八
年
八
月
十
日
實
行
合
併
。
但
當
時
事
質
上
除

三
六
﹒
三
八
元
的
注
定
值
率
外
，
向
另
有
約
四

0
元
左
右
之

新
結
程
證
市
價
一
種
程
率
，
為
貫
徹
單
一
涯
率
之
目
標
，
乃

逐
步
將
新
結
控
誼
的
使
用
範
圍
擴
大
，
迄
四
十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
規
定
草
政
機
關
及
公
營
事
業
進
口
結
涯
暨
崗
未
使
用
結

涯
證
結
涯
之
公
在
挂
出
款
概
憑
結
涯
證
結
涯
，
從
此
所
有
一

切
公
私
外
在
交
易
一
律
通
用
四

0
.
。
三
元
的
新
涯
率
。
再

至
五
十
年
六
月
一
日
，
使
將
名
存
實
亡
之
三
六
﹒
三
八
元
舊

官
價
恆
心
牢
改
按
結
蒞
證
布
價
所
代
表
之
上
述
涯
干
部
﹒
改
訂
為
四

0
元
之
新
官
偵
值
率
，
單
一
涯
平
之
推
行
，
於
焉
正
式
達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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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擴
大
結
蠶
籃
里
用

四
十
λ
-
E
λ月
十
日
封
閉
的
舊
社

r
k蓋

7
位
一
無
力
的
/
元
涯

率
下
措
成
涯
率
之
一
部
份
，
且
未
硬
性
何
如
定
昕
有
誰
口
及
瀝

血
款
申
請
甜
頭
憑
結
涯
證
辦
理
，
致
結
涯
誼
制
度
未
能
正
-
台

發
揮
其
鼓
勵
也
口
及
抑
制
恥
到
、
在
支
正
立
投
用
。
故
府
有
盡
及

虹
，
笠
配
合
單
一
寵
幸
之
實
施
，
於
四
寸

λ
年
λ
月
十
日
簡

和
涯
率
結
輯
之
院
時
，
改
最
新
結
控
證
?
此
項
結
涯
詮
不
再

作
民
構
成
涯
平
之
一
部
酌
，
而
縣
整
個
體
率
之
代
表
，
並
白

開
年
一
瓦
見
一
份
缸
，
逐
步
將
結
涯
董
使
用
之
限
制
及
範
區
于
以

控
告
其
擴
大
，
至
四
十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缸
，
一
切
誰
也
口
說

誰
也
入
歌
持
發
給
等
觀
結
涯
誼
或
昆
等
觀
給
誰
誼
申
請
結
涯

，
單
一
涯
率
之
推
行
自
諒
缸
此
事
結
涯
龍
之
擴
大
運
用
再
訊

趕
戚
。
椎
品
防
止
接
亂
布
場
，
早
於
固
寸
四
年
六
月
十
一
扭

動
由
董
海
省
政
府
拉
走
結
起
蓋
不
揖
支
由
買
賣
詮
券
字
號
且

會
口
，
主
者
牧
民
產
潛
省
誼
賽
諂
告
置
辦
拉
轍
心
處
。

主
、
嘉
定
結
涯
宣
布
價

結
涯
證
布
拉
恥
漲
落
過
大
，
對
自
進
口
業
贅
，
均
非
昕

宜
。
馬
耳
穩
定
計
，
特
動
由
星
紅
公
司
掛
牌
供
應
，
結
果
將

狂
歡
年
來
之
結
涯
詮
布
頓
始
終
維
持
於
售
美
元
新
蓋
幣
四

0

克
左
右
之
水
單
，
漲
落
幅
度
至
傲
，
兩
者
差
額
經
常
在
百

A
J之

-
E
內
。
結
振
證
布
頓
與
美
齡
黑
布
相
差
亦
僅
一
成
多

，
為
歷
來
最
相
接
近
者
，
當
有
助
於
蓋
灣
經
濟
之
穩
定
與
發

畏
。

λ
款
辦
怯
」
'
規
定
收
兌
外
幣
及
涯

λ
款
均
發
給
結
涯
詣
，

並
准
自

t
S
E
灣
蚣
行
拉
盒
搭
公
司
出
售
結
權
詩
布
價
酌
扣
手
輯

島
民
每
美
元
塾
村
斬
草
幣
四0
元
，
拉
客
λ
境
所
背
井
幣
葫
頡

E
h列
黃
色
卡
，
司
於
海
關
部
制
單
一
併
申
報
，
也
境
峙
如
有
東

餘
新
蓋
骨

F
耳
患
全
按
永
罩
在
兌
拉
額
肉
民
當
日
宜
說
價
格

兌
用
外
幣
，
但
每
人
最
多
刊
以
兌
向
二
百
美
元
為
限
。

一
一
一
、
改
進
「
台
灣
銀
行
原
幣
存
歡
辦
法
」

四
十
七
年
五
月
，
制
釘
「
蓋
灣
銀
行
原
幣
存
款
如
怯
」

'
其
接
管
先
發
於
四
十

λ
年
λ
月
及
五
寸
年
四
月
予
相
似
佐
正

改
搓
，
如
定
除
涯
入
款
外
，
外
幣
現
鈔
亦
可
開
戶
存
髓
，
存

款
人
捍
凹
凸
間
存
件
瀝
瀝
拉
國
外
，
亦
捍
用
於
申
請
進
口
昕
需

支
付
芝
頓
款
，
但
白
白
存
外
幣
摳
出
，
姑
且
經
外
貿

A
E
R
核
准
。

土
頭
外
幣
存
款
分
為
定
期
及
不
定
期
兩
種
，
而
將
定
期
存
款

2
利
率
酌
于
控
苔
，
叭
叫
賣
鼓
勵
。

四
、
准
許
橋
外
資
投
贊
輸
入
黃
金

為
便
借
外
資
投
資
、
輸
入
資
金
，
並
克
特
區
內
黃
金
供
應

起
見
，
於
四
十
九
年
十
月
廿
七
日
頒
行
「
牽
倍
或
外
國
人
輸

λ
黃
金
暫
行
處
理
辦
怯

L

，
准
其
以
自
們
外
涯
涯
艾
臺
灣
銀

行
委
由
中
央
信
託
局
代
為
跨
進
黃
金
，
轉
交
中
央
詰
幣
廠
改

鑄
成
為
千
卦
之
λ
七
五
成
色
之
首
配
原
料
用
金
標
售
，
凹
凸
訢

得
斬
草
幣
頓
款
供
為
建
廠
及
週
轉
或
其
他
特
定
之
用
途
。
間

為
使
刺
小
數
拉
購
及
使
投
資
人
詛
能
取
捍
資
金
週
轉
，
並
洽

由
中
信
局
在
美
金
五
萬
元
額
度
內
湊
足
成
批
購
進
備
墊
，
及

准
由
臺
灣
銀
行
按
每
美
元
新
星
幣
四

O
一
兀
墊
付
新
蓋
幣
，
挨

武
、
釋
出
及
灌
入
款
方
面

體
款
方
面
之
管
理
，
重
在
建
立
制
度
，
的
止
浮
濫
申
報

涯
出
，
而
劃
涯
入
款
別
于
凹
凸
便
利
為
鼓
勵
，
數
年
來
除
分
別

制
訂
各
類
涯
款
審
核
準
則
，
及
逐
步
規
定
各
類
植
款
改
憑
結

種
誰
給
涯
外
，
其
主
要
措
扭
有
如
左
列
各
項

••

一
、
准
許
工
髓
企
業
灌
入
週
轉
金

為
便
借
外
資
工
廠
自
國
外
取
得
低
利
資
金
應
用
起
見
，

於
四
十
九
年
λ
月
四
日
頹
行
「
倍
資
外
資
工
廠
由
國
外
涯
入

扭
轉
金
以
本
廠
收
λ
患
結
涯
證
摳
出
之
限
制
辦
起
」
'
准
其

自
國
外
涯
入
扭
轉
資
金
，
並
准
其
漏
六
個
月
後
按
年
息
六
直

如
且
還
給
誰
詮
還
y
扭
頭
述
其
』
申
請
，
其
涯
入
款
並
限
供
自

用
，
其
涯
出
結
程
時
購
入
結
涯
詮
昕
需
新
臺
幣
來
源
並
應
證

明
係
屬
本
身
原
有
故
入
。
該
項
辦
按
原
係
試
辦
半
年
，
五
十

年
一
月
廿
七
日
期
繭
，
為
使
民
營
工
礦
企
業
均
能
適
用
此
一

辦
起
阿
以
獲
捍
國
外
低
利
資
金
扭
轉
起
見
，
故
不
待
期
漏
，
即

於
五
十
年
元
月
九
日
另
行
制
訂
「
工
礦
企
業
週
轉
金
涯
入
摳

出
處
理
辦
怯
」
，
將
原
辦
往
之
適
用
對
象
擴
大
及
於
一
般
民

營
工
礦
企
業
，
並
將
涯
入
款
之
用
途
擴
大
及
擴
充
原
有
事
業

或
舉
辦
新
專
業
，
悍
能
進
一
步
有
助
於
民
營
工
礦
企
業
自
國

外
取
得
資
金
週
轉
。

二
、
訂
領
「
妝
完
外
幣
及
處
理
灌
入
款

辦
法
」

一的一

四
十
九
年
五
月
廿
五
日
，
訂
頒
「
收
兌
外
幣
及
處
理
握

報
λ
黃
金
山
山
售
後
再
行
結
算
。
五
寸
年
王
月
間
，
以
中
央
信

託
局
看
存
黃
金
難
於
股
售
，
聶
哥
拉
申
請
人
資
金
過
鉅
'
乃
暫

行
停
止
梧
外
資
投
資
輸
入
黃
金
主
申
請
。

主
、
修
訂
旅
客
出
入
國
境
撓
帶
金
銀
外

幣
及
新
台
幣
眼
制
辦
法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外
抗
改
革
後
，
會
先
後
洽
財
政
部
雨
式

按
釘
「
拉
客
也
入
國
境
揖
帶
金
幣
外
幣
及
新
蓋
幣
限
制
辦
怯

L
'
規
定
旅
客
出
國
每
人
揖
帶
金
飾
門
且
不
超
過
三
市
雨
為
限

，
銀
飾
以
不
超
過
二
十
前
兩
篇
限
，
外
國
幣
券
總
值
且
不
超

過
美
金
二
百
元
為
限
，
金
銀
撓
頭
及
銀
一
兀
不
准
揖
帶
出
境
，

至
揖
帶
斬
草
幣
出
入
國
境
則
以
五
百
元
為
限
。
其
有
超
過
上

項
規
定
者
，
其
超
過
部
份
及
違
禁
部
對
概
予
沒
收
，
其
社
運

者
並
依
在
論
處
。
該
辦
住
並
規
定
來
重
旅
客
推
出
布
全
銀
外
幣

應
於
入
境
時
報
明
海
關
，
外
幣
得
依
規
定
兌
換
新
臺
幣
，
惟

金
銀
不
得
全
盤
，
可
自
行
封
存
於
梅
闕
，
俟
出
揖
時
再
行
岳

出
，
但
外
幣
揖
且
以
原
申
報
及
巴
兌
換
之
差
額
為
限
。
又
進

入
國
墳
描
六
個
月
後
出
境
者
，
除
原
封
存
金
銀
外
，
外
幣
跨

出
應
照
一
般
拉
客
出
國
之
規
定
辦
理
。

六
、
建
議
重
申
禁
止
外
灌
自
由
買
買
或

轉
讓
今

為
配
合
外
涯
貿
易
管
理
辦
往
之
實
施
，
會
問
財
政
部
報

奉
行
政
院
於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
師
外
涯
開
始
改
革
當

日
，
對
四
十
年
四
月
九
日
有
關
金
融
措
施
拉
定
如
注
令
補
充

9u4
‘



規
定
其
第
三
)
項
研
和
外
國
幣
安
應
包
括
外
涯
貿
易
管
理

的
如
拉
斯
稽
之
外
偎
在
俏
，
並
指
定
為
國
家
總
動
員
物
質
，
禁

正
自
由
買
賣
鼓
點
諱
，
一
一
定
者
拉
國
家
教

E
E

注
懲
罰
暫
行
條

咧
處
罰
。

七
、
建
議
標
售
首
飾
原
軒
昂
金

扁
平
抑
，
盒
鈔
黑
市
及
增
泣
黃
金
生
產
，
會
問
財
政
部
及

輕
濟
部
建
議
行
政
院
，
抗
定
資
金
成
色
在
千
分
之
λ
七
五
以

τ
者
藹
首
齡
昆
金
，
其
所
一
荒
原
料
由
政
府
照
臺
灣
銀
行
牌
價

向
本
省
生
產
者
收
聽
照
千
分
之
八
七
五
成
包
改
鑄
投
標
售
於

金
骯
製
造
業
者
，
斯
梅
哲
棋
隊
社
去
蓋
灣
銀
行
牌
價
並
另
凹
凸

甘
牙
之
二
作
品
敢
的
的
及
提
售
手
的
制
費
外
，
蜘
甘
為
生
產
獎
勵
企

揖
助
生
產
者
，
並
對
定
金
們
科
生
造
者
不
得
逕
將
提
膳
所
得
原

料
用
金
出
售
，
、
必
頓
金
肢
晶
宮
發
始
捍
出
售
，
是
者
依
住
處

罰
。
前
項
建
議
拉
蒙
行
政
駐
接
納
，
於
凹
十
七
年
寸
二
月
十

λ
日
令
頒
「
草
動
用
金
原
料
供
應
如
怯
」
施
行
。

鑫
、
輸
出
、
方
面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質
誼
之
外
控
改
革
，
童
在
經
濟
日
的
之

達
成
，
一
即
以
鼓
服
輸
出
為
其
中
心
任
聲
。
關
於
將
近
五
年
來

所
評
行
之
鼓
假
輸
出
措
蜓
，
位
說
整
及
簡
化
龍
卒
，
發
給
出

口
結
龍
等
數
結
在
詣
，
H
E擴
大
結
控
證
制
度
之
運
用
業
已
兵

，
如u
M垃
外
，
主
里
有
如
左
列
名
在

••

一
、
放
寬
出
口
管
制

廿
四
十
七
年
匹
月
外
研
改
革
之
初
，
對
過
去
原
列
管
制

管
道
現
想
忽
必
還
通
組
組
揖
司
通
過
羽

a
a
盡
萄
酒
喝
司
"
過
咱
可
省
通
涓
呵
呵
萄
司
司
司
司
畫
還
可
講

4
3
1
1
2
5
3
4
3
E
S

胃
讀
過
品
可
弓j
i

噶
爾
羽
句
，
啥
也
暉
，
身
匈
可
，

i
a
司
司
吋
司
寸
請
司
司
司
唱
苟
且

五
月
十
三
日
制
釘
「
輸
出
保
障
辦
法
」
公
佈
施
行
，
.
自
出
口

補
貼
專
戶
項
下
暫
掙
新
臺
幣
一
千
萬
元
為
基
金
，
交
，
中
信
局

先
行
試
辦
一
年
，
其
範
圍
暫
定
為
普
通
輸
出
保
險
、
寄
售
輸

出
保
險
及
輸
出
貨
款
保
險
三
種
。
五
十
年
期
漏
，
延
長
一
年

，
五
十
一
年
六
月
聞
予
以
修
正
，
降
低
費
牢
，
頓
大
承
保
及

賠
償
輯
圍
，
並
改
進
業
著
經
營
之
辦
怯
，
種
植
試
辦
，
如
且
(

成
效
，
當
再
增
持
資
金
，
擴
大
辦
理
。

五
、
融
邁
出
口
廠
商
週
轉
資
金

廿
四
十
八
年
四
月
間
，
會
同
財
政
部
及
臺
灣
銀
行
將
前

訂
該
行
辦
理
外
銷
產
品
貸
款
通
則
及
辦
理
外
銷
貨
款
辦
佳
，

予
以
修
正
放
寬
，
擴
大
貸
款
新
圈
。
五
十
一
年
三
月
間
，
另

行
制
預
「
外
銷
貸
款
通
則
」
'
降
低
利
率
，
並
規
定
除
草
灣

銀
行
外
，
其
他
外
涯
銀
行
之
符
合
規
定
者
，
亦
得
承
辦
外
銷

貸
款
業
苦
，
俾
外
銷
廠
商
普
獲
低
利
資
金
週
轉
。

科
除
一
般
性
外
銷
貸
款
外
，
並
為
促
進
茶
葉
、
香
蕉
、

鳳
梨
及
洋
菇
罐
頭
等
重
要
農
產
品
及
農
產
加
工
品
增
產
外
銷

起
見
，
另
行
專
案
核
試
。

六
、
撥
動
調
整
出
口
底
價

國
際
市
場
變
動
，
無
常
，
如
出
口
底
價
偏
高
，
雖
免
妨
再

輸
出
，
反
之
如
偏
低
，
則
有
損
外
控
收
入
，
故
經
常
參
照
國

際
行
情
核
對
出
口
底
價
，
其
有
偏
高
或
偏
低
者
，
部
予
調
整

降
低
或
提
高
，
以
利
輸
出
。
其
未
訂
有
出
口
底
價
者
，
則
增

訂
出
口
底
價
，
叫
賣
控
制
。

出
口
各
項
貨
品
，
一
挺
直
明
無
管
制
必
要
均
予
解
除
管
制
，
開

故
准
許
出
口
。
該
年
年
底
止
了
由
管
制
出
口
改
為
准
許
出
口

者
，
即
達
一
九
二
蘊
，
其
談
起
什
四
年
多
來
亦
繼
結
將
無
管

制
必
要
之
出
口
貨
數
為
准
許
出
口
。
由
對
無
法
不
罐
的
蚓
管
制

出
口
者

p
如
輸
出
對
國
計
民
生
無
影
響
並
無
資
匪
之
處
者
，

亦
于
專
案
核
准
出
口
。

何
位
正
「
出
口
廠
商
輸
出
貨
物
，
申
請
黨
證
及
結
售
外
涯

辦
起
」

y
規
定
非
貿
易
商
芝
工
廠
、
公
司
行
號
及
財
團
詰
人

亦
輕
輕
營
輸
出
業
輯
，
並
放
寬
出
口
保
誰
及
寄
售
限
額
，
及

延
長
預
期
外
涯
證
明
書
有
效
期
限
。

一的一

二
、
簡
化
出
口
亭
績

凡
屬
准
許
出
口
額
貨
品
，
均
准
業
者
逕
問
世
取
詮
銀
行
辦

理
裝
設
出
口
，
毋
需
事
前
詩
經
本
會
按
准
。

三
、
擴
六
輔
唱
得
加
工
輸
出

先
後
多
次
催
正
「
輸
入
原
料
加
工
外
銷
輔
導
辦
法
」
'

提
高
進
口
原
料
此
卒
，
並
准
許
申
請
進
口
問
損
工
業
昕
需
之

原
料
出
售
，
及
更
新
或
位
護
原
有
設
前
所
需
之
機
器
與
器
材

，
另
辦
理
估
墊
原
料
外
涯
，
設
置
村
民
料
週
轉
基
金
，
按
外
銷

質
積
增
配
及
優
先
按
配
原
料

F
由
臺
灣
銀
行
擔
保
以
坦
〉
方

式
進
口
原
料
或
以
分
期
付
款
方
式
進
口
機
器
設
俯
9
並
推
行

外
銷
聯
營
故
策
及
責
任
外
銷
制
度
，
暨
簡
化
其
退
拉
手
擒
。

四
、
創
辦
輸
出
保
險

為
保
障
輸
出
廠
商
因
撤
出
昕
生
同
隘
，
輕
於
四
十
九
牛

七
、
重
點
輔
學
農
壺
品
丑
農
宜
加
工
品

輸
出

會
間
有
關
機
關
加
強
輔
導
鳳
梨
罐
頭
、
洋
菇
罐
頭
、
香

蕉
、
香
茅
袖
等
大
宗
農
產
品
及
農
產
加
工
品
輸
出
，
增
加
其

產
量
，
提
高
其
品
質
並
改
進
其
包
裝
及
運
輸
。
其
中
香
蕉
一

項
，
五
十
一
年
一
年
間
，
日
本
會
以
防
疫
為
由
，
一
度
停
止

輸
入
，
其
間
為
救
濟
蕉
農
，
維
持
其
增
產
興
趣
，
乃
訂
定
最

低
保
障
價
格
，
由
青
果
合
作
社
無
限
制
收
購
，
差
額
由
本
會

及
轍
出
業
者
分
擔
。

八
、
協
助
餾
決
外
錯
困
難

此
項
措
施
計
有
豁
免
出
口
港
工
捐
，
簡
化
退
拉
手
續
，

誠
免
外
銷
廠
商
營
業
股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說
，
降
低
港
臺
運

費
、
推
動
聯
營
組
織
、
實
行
責
任
外
銷
制
度
，
及
洽
闢
中
美

及
東
南
亞
定
期
航
線
等
。

九
、
其
他

此
外
，
如
協
助
建
立
出
口
檢
驗
制
度
，
支
助
參
加
國
外

商
展
，
在
東
南
亞
重
要
地
區
設
置
國
庄
品
陳
列
室
，
放
寬
觀

光
旅
客
揖
帶
土
特
產
品
出
口
免
結
涯
限
額
，
編
印
臺
灣
輸
出

品
要
覽
」
'
及
督
但
貿
易
廠
商
迅
確
報
價
及
如
期
交
貨
等
，

均
為
鼓
勵
輸
出
之
措
施
。

.
肆
、
輸
入
方
面

輸
入
管
理
重
在
配
合
美
援
運
用
，
增
加
資
本
設
備
及
農

一位一



工
原
料
等
生
產
性
物
資
輸

λ
9
並
節
誡
消
費
品
進
口
，
幕
以

配
合
臺
灣
經
建
計
劃
推
行
，
加
速
臺
灣
經
濟
發
展
。
其
昕
採

措
施
主
要
有
如
左
列
各
項
:

一
、
改
進
進
口
申
請
及
審
核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二
臼
實
施
改
進
外
匯
貿
易
方
案
，
改

革
外
涯
貿
易
時
，
即
規
定
貿
易
商
申
請
進
口
不
限
一
類
，
凡

登
記
經
營
之
項
目
均
可
申
請
，
取
消
每
頡
最
高
申
請
限
額
，

凡
附
繳
結
揖
證
申
請
准
許
進
口
頡
貨
品
，
均
予
全
部
按
准
，

並
簡
化
進
口
物
資
預
算
，
樹
經
陸
續
作
進
一
步
改
進
結
果
，

已
將
准
許
貿
易
商
申
請
進
口
之
貨
品
增
為
卅
一
類
，
並
將
進

口
預
算
予
以
取
消
，
凡
准
許
進
口
頡
貨
品
均
可
隨
意
隨
時
申

請
，
並
儘
速
將
審
核
結
果
通
知
申
請
人
。

二
、
改
善
工
業
原
棚
外
涯
核
配
辦
法

四
十
七
年
年
底
前
，
工
業
原
料
外
涯
之
按
配

F
原
係
在

進
口
物
資
預
算
內
編
列
配
額
，
妄
自
臺
灣
當
建
設
廳
根
據
各

廠
營
業
額
辦
理
。
四
十
八
年
一
月
起
，
收
回
本
會
自
辦
，
並

與
位
護
器
材
合
併
稱
為
民
營
工
礦
企
業
外
摳
，
經
常
無
限
制

接
受
申
請
。
此
外
，
復
對
若
干
原
料
及
機
器
開
放
血
寄
售
或

託
故
或
有
限
期
信
用
狀
或
分
期
付
款
等
方
式
進
口
。

三
、
加
速
美
接
運
用

五
十
年
三
月
，
制
定
「
申
請
華
人
援
商
業
採
購
補
充
規
則

」
'
規
定
棉
花
及
黃
豆
等
十
餘
項
貨
品
限
在
美
援
商
業
揉
蜻

項
下
申
請
，
其
他
貨
品
符
合
美
援
規
定
者
亦
停
配
故
府
外
匯

司
1
3
3
4

吾
吾
單
萄
酒
普
通
道
讀
書
司
是
覺

F
d
普
司

1

六
、
改
進
自
借
外
灌
進
口
物
資

四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訂
頑
「
自
借
外
涯
持
有
人
申
請

進
口
物
資
辦
法
，
對
於
工
廠
、
農
漁
業
及
其
他
直
接
用
戶
及

學
校
文
化
宗
教
慈
善
團
體
所
需
自
用
之
機
器
器
材
與
原
料
，

均
准
以
自
備
外
涯
申
請
輸
入
，
貿
易
商
亦
得
以
自
備
外
涯
申

請
屬
於
准
許
進
口
頭
之
物
資
妻
由
公
營
貿
易
機
構
進
口
後
自

行
出
售
，
但
應
先
將
在
國
外
持
有
之
外
涯
或
外
幣
存
指
定
外

涯
銀
行
，
而
不
得
以
外
幣
存
入
申
請
進
口
物
資
，
以
杜
流

bkr

>

聶
盟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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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改
進
僑
外
資
投
資
輸
入
出
售
物
資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外
涯
改
革
前
，
對
僑
外
資
投
資
輸
入
出

售
物
資
，
原
准
輸
入
管
制
物
資
，
流
扎
扎
汁
滋
多
，
故
當
年
實
施

外
涯
改
革
後
，
部
改
以
屬
於
准
許
進
口
額
之
貨
品
局
限
。
又

過
去
僑
外
資
投
資
申
請
進
口
出
售
物
資
係
由
經
濟
部
核
定
，

其
金
額
係
間
新
臺
幣
為
計
算
單
位
，
並
規
定
進
口
物
資
額
以

公
營
貿
易
機
構
為
收
貨
人
，
俟
經
辦
公
營
買
易
機
構
協
助
出

售
將
售
得
價
款
專
戶
存
儲
然
後
按
計
劃
申
請
動
用
，
四
十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
改
由
本
會
接
受
自
請
及
審
按

F
投
資
人
可

按
一
般
規
定
手
續
自
行
申
請
進
口
及
出
售
，
其
進
口
金
額
並

故
凹
凸
美
金
計
算
，
以
資
簡
便
。

八
、
調
查
貿
易
廠
商
存
貨
存
斜

廿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外
涯
改
革
時
起
，
開
始
辦
理
調
查
貿

易
商
存
貨
(
包
括
未
到
埠
者
在
內
)
，
每
三
位
月
一
式
，
每

'
並
規
定
鋼
鐵
五
金
、
機
器
工
具
及
肥
件
、
舟
車
及
零
件
、

電
氣
器
材
、
化
學
品
、
塑
膠
原
料
、
西
藥
、
奶
製
品
、
電
信

器
材
、
馬
口
鐵
、
人
造
橡
膠
等
十
餘
項
貨
品
美
援
探
購
進
口

得
先
繳
三
成
保
證
金
申
請
，
棉
花
、
黃
豆
、
大
小
麥
、
牛
油

、
木
漿
、
據
膠
及
製
品
等
七
項
貨
品
得
先
繳
五
成
保
證
金
申

請
，
藉
以
加
速
美
援
建
用
，
節
省
故
府
外
程
支
出
。
另
為
充

分
利
用
美
國
開
發
基
金
及
國
際
開
發
協
會
貸
款
對
生
產
事
業

新
設
或
擴
充
昕
而
鐵
器
設
備
均
勸
由
申
請
上
項
貸
款
，
不
予

按
配
政
府
外
在

7
並
暫
停
受
理
貿
易
商
申
請
。

四
、
改
進
政
府
擺
闊
及
公
營
事
業
探
購

四
十
七
年
間
，
先
後
制
訂
軍
政
機
關
及
公
營
事
業
申
請

輸
入
物
質
審
按
準
則
，
其
後
並
多
次
位
訂
，
規
定
各
軍
故
機

關
及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應
僅
量
採
賠
國
產
品
，
其
申
請
國
外
揉

購
之
物
資
如
為
國
內
即
可
產
供
或
有
代
用
品
者
，
權
不
核
准

，
其
無
語
不
外
臨
者
應
向
國
際
公
開
標
購
，
其
數
量
零
星
者

則
賞
行
集
中
探
賄
，
其
在
國
外
有
銀
行
存
款
或
外
涯
收
入
者

應
使
用
其
國
外
之
存
款
或
外
涯
，
不
另
按
配
外
涯
。
此
外
，

並
將
各
軍
政
機
關
送
經
核
准
之
物
品
輸
入
清
單
增
加
一
聯
送

海
關
單
以
驗
放
記
載
，
按
迴
彙
送
本
會
登
記
，
且
資
帶
核
。

五
、
專
案
進
口
重
要
物
資

為
調
節
目
內
物
資
供
應
，
草
案
核
配
原
油
、
肥
料
、
廢

鋼
、
馬
口
鐵
、
食
米
掃
米
等
重
要
物
資
進
口
所
需
外
涯
，
故

籌
割
儲
的
戰
時
駒
，
贅
，
且
利
國
計
民
生
。

FH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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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調
查
完
畢
之
故
，
均
予
統
計
發
表
，
再
供
貿
易
商
申
請
進

口
外
涯
及
本
會
接
配
進
口
外
涯
套
考
。

已
為
瞭
解
各
進
口
原
料
工
廠
運
用
進
口
原
料
進
行
生
產

情
形
，
防
止
轉
售
圖
利
，
四
十
九
年
十
月
起
，
開
始
比
照
貿

易
古
存
貨
調
查
辦
接
辦
理
各
進
口
原
料
工
廠
存
料
調
查
，
亦

為
每
三
個
月
申
報
一
次
。

性
、
貿
易
廠
商
管
理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實
施
外
涯
改
革
以
後
，
對
貿
易
廠
商
管

理
僅
可
能
放
寬
限
制
，
俾
能
充
分
發
揮
其
營
運
能
力
，
但
對

買
易
廠
商
仍
予
阿
以
必
要
之
管
理
，
其
有
違
反
規
定
者
，
即
依

章
酌
情
議
處
。
其
昕
揉
措
施
主
要
有
如
左
述
各
項

••

}
、
局
部
開
放
新
設
貿
易
商
登
記

墨
省
貿
易
商
登
記
，
自
四
十
三
年
間
經
該
省
財
故
應
辦

理
更
新
登
記
後
，
那
不
准
新
設
貿
易
商
，
致
使
若
干
有
經
驗

能
力
並
有
結
替
自
對
外
貿
易
之
意
願
者
無
拉
獲
得
正
式
徑
營
國

際
買
易
之
機
會
。
故
本
會
自
四
十
七
年
八
月
起
，
規
定
凡
出

口
商
或
進
口
代
理
商
在
指
定
期
間
內
或
有
出
口
說
代
理
進
口

實
積
達
美
金
五
萬
元
以
上
者
，
均
准
在
公
告
期
間
內
申
請
登

記
為
貿
易
商
。
崩
於
四
十
八
年
五
月
制
頹
「
進
出
口
貿
易
商

管
理
辦
怯

L
時
，
並
將
此
一
規
定
，
正
式
列
入
。
五
十
年
三

月
起
，
復
改
為
無
論
在
任
何
期
間
積
有
出
口
或
代
理
進
口
實

績
美
金
五
萬
元
門
以
上
者
，
均
可
隨
時
申
請
新
設
為
貿
易
商
，

五
十
一
年
年
底
止
，
共
計
核
准
新
設
貿
易
商
許
可
為
五
七
七

一的一



家
，
連
問
原
有
貿
易
商
，
總
計
共
有
貿
易
商
一
、
九
七
六

家
。

一
一
、
制
訂
「
進
出
口
貿
易
商
管
理
辦
法
」

過
去
政
府
對
於
貿
易
商
主
管
理
，
係
沿
用
四
十
一
年
一

月
七
日
畫
省
公
佈
之
「
臺
灣
省
進
出
口
買
易
商
整
理
辦
注
」

'
該
辦
怯
原
屬
臨
時
性
質
，
規
定
有
欠
過
詳
，
已
不
盡
適
合

實
際
需
要
，
愛
於
四
十
八
年
五
月
間
，
另
行
制
訂
「
進
出
口

貿
易
商
管
理
辦
法
」
公
佈
施
行
，
明
定
貿
易
商
之
主
管
機
關

在
中
央
為
外
賀
信
，
在
地
方
為
重
灣
省
建
設
廳
，
並
局
部
開

放
貿
易
商
萱
記
，
擴
大
其
業
務
範
園
，
及
條
舉
其
應
行
遵
守

各
項
義
務
與
如
有
違
反
所
應
受
之
處
卦
。

三
、
加
強
貿
易
廠
商
管
理

外
貿
會
對
於
貿
易
廠
商
之
管
理
，
對
前
述
調
查
買
日
軍
面

存
貨
及
進
口
原
料
工
廠
存
料
外
，
並
嚴
格
執
行
「
進
出
口
貿

易
商
管
理
辦
注
」
內
有
關
貿
易
商
應
行
遵
守
之
各
項
規
定
，

如
有
違
反
，
的
依
章
議
處
，
絕
不
寬
賞
。

固
、
扶
植
及
整
頓
代
理
商

五
十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訂
頑
「
代
理
商
管
理
辦
法
」
'
辦

理
進
口
代
理
商
登
記
，
迄
五
十
一
年
年
底
止
，
共
計
核
准
代

理
商
二
四
八
家
。
該
項
辦
法
旨
在
協
助
合
格
代
理
商
取
得
獨

家
代
理
攏
，
規
定
合
格
代
理
商
得
合
注
收
取
何
金
，
但
不
許

另
向
進
口
人
收
取
何
金
，
亦
不
得
給
付
進
口
人
同
扣
，
並
規

定
不
得
拒
絕
報
慎
，
以
防
獨
家
進
口
壟
斷
。
又
規
定
各
種
通

用
進
口
貨
品
將
陸
續
公
告
限
由
代
理
商
報
價
進
口
，
咕
咕
故
扶

植
及
整
咱
代
理
商
。

淫
、
其
他

此
外
，
為
實
施
外
挂
貿
易
管
理
所
採
之
措
施
倘
有
左
列

各
項

••
一
、
為
使
對
外
貿
易
進
行
趨
於
正
常
化
，
及
適
應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要
求
其
自
由
化
世
界
趨
勢
，
建
議
行
政
院
問
意
日

方
要
求
，
自
五
十
年
九
月
底
起
廢
止
中
日
記
帳
買
易
辦
法
，

改
為
現
金
支
付
。

二
、
建
立
外
涯
稽
拔
制
度
，
於
四
十
九
年
下
半
年
設
立

外
涯
稽
該
工
作
小
組
專
責
稽
按
各
頡
外
誰
支
出
之
用
途
是
否

得
當
及
有
無
流
弊
事
宜
，
並
追
擻
代
理
商
個
金
收
入
。

一
二
、
整
理
起
令
規
章
，
其
已
失
時
效
者
予
阿
拉
廢
止
，
其

應
佐
正
者
予
以
控
正
，
其
可
合
併
者
予
以
合
併
'
其
未
訂
定

者
逐
一
予
以
訂
定
，
迄
五
十
年
間
經
將
原
有
法
規
予
以
初
步

通
盤
整
理
，
並
編
印
完
成
「
外
程
貿
易
管
理
法
規
彙
編
」
乙

種
，
以
供
各
方
參
考
。

本
文
係
尹
故
學
長
仲
容
自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就
…

任
外
涯
貿
易
審
議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後
，
迄
今
五
一

年
來
，
一
切
外
涯
貿
易
管
理
措
施
，
均
本
此
方
案
一

之
精
神
進
行
，
本
刊
特
敬
鎧
於
此
，
以
誌
永
怠
。
…

編
者
謹
識
叫

委喪:台祭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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